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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台锐评金台锐评R■法治头条·一线探访“高效办成一件事”R

■■以案说法以案说法R

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铁山港临港新

材料产业园区，车来车往，机器轰鸣。广西北

港景兴金属材料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就位于

园区核心位置。走进厂房，不锈钢卷被依次放

到生产线上，随着传送带的开动，开平、切割

……最终在生产线的另一头，变成不锈钢板

材、精密切割件。

不久前，景兴公司从南宁市搬迁到北海

市。“从南宁搬迁到北海，对公司来说是大事。”

景兴公司执行董事黄振波说，“这件大事的顺

利完成，离不开广西积极推进‘高效办成一件

事’的帮助。”

今年 9 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印发通

知，明确开展“企业迁移登记‘一件事’”集中攻

关试点工作，广西成为试点地区之一。此后，

广西 8 部门印发方案，通过流程再造、数据共

享、部门协同，大力推行企业跨区域迁移“一件

事”改革，实现企业迁移“一地、一窗、一网、一

表、一次”办结，有效降低了企业办事成本。

“一地办”——
通过跨地域跨部门数

据推送，企业不再多头跑

景兴公司是一家国有企业，原本位于广西

南宁，主要业务是不锈钢等金属材料制品的加

工和销售。

北海铁山港临港新材料产业园区有不少

不锈钢上游企业布局。黄振波说：“不久前，公

司决定将企业搬迁至该产业园，一方面能大幅

降低原材料运输成本，另一方面也响应地方不

锈钢产业集群建设号召，助力延链补链强链。”

搬迁决定作出后，公司一边在铁山港添置

设备，一边开始办理企业迁移手续。这项任

务，落在了公司工作人员陈嘉武身上。

刚接到任务的陈嘉武，心里有些打鼓。

“公司在 2021 年经历过一次搬迁，当时也

是我具体经办的。”陈嘉武回忆起几年前的经

历，表情有些无奈，“要先到公司注册地市场监

管部门提出迁出申请，申请被同意后，再到拟

迁入地市场监管部门提出迁入申请。迁入地

同意后，向迁出地调阅企业的各项信息。审查

通过，再给企业开具函件，我们回到原注册地

市场监管部门办理手续，最后带着企业的档案

到迁入地去办理……”

如果还是这套“复杂”流程，“往返出差三

四趟，办下来至少个把月！要是材料准备不

齐，那拖的时间更久了。”

陈嘉武来到南宁市青秀区政务服务中心，

想先确认清楚需要的材料和流程。

进入服务中心大厅，陈嘉武首先看到了“高

效办成一件事·企业跨区域迁移”窗口。工作人

员答复，现在企业办理注册地跨区域迁移，不需

要再多地多次申请了。如果线下办理，只需要

向拟迁入地的市场监管部门提交申请表和股东

会决议、新地址的房屋租赁合同等相关材料，等

待审核通过之后就可以领取新的营业执照了。

得到这样的回答，陈嘉武有点不敢相信：

原本复杂的流程，现在“跑一趟”就解决了？

“其实，破解群众来回‘跑路’难题的关键，一

是跨地域协作，二是让数据多跑腿。为此，广西

探索建立了跨区域跨层级跨部门的企业信息推

送机制。原本企业在原注册地申请后，还需要到

迁入地再提交各类申请材料。如今，企业在迁入

地申请后，相关信息直接通过后台推送给各联办

部门审核，免去了企业多地跑动的烦恼。”广西壮

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注册处处长黄萍

说：“通过数据推送、企业档案‘云移交’等，我们

将企业跨区域迁移办理时限由 64天压缩至 4天，

推动企业跨区域迁移‘加速度’。”

这时，刚刚在服务大厅里办完了企业从外

地迁移到南宁手续的某咨询公司负责人叶晓鹏

也对记者说：“我之前就来了一次，提交了相关

材料，才过了两天，就可以来领取新的营业执照

了。在大厅等待总时间不超过一小时！”

“一网办”——
线上提交、后台审核，

实现“全程不见面”办理

“流程确实简便清晰了。但即使是‘只跑

一次’，我还是要去拟迁入地，也就是北海提交

申请。能不能不去北海，远程就把迁移手续办

了？”陈嘉武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向窗口工作人

员提出了新的问题。

没想到，工作人员的回答给了他惊喜：“当然

可以！现在企业跨区域迁移可以通过‘广西数字

政务一体化平台’全程线上办理：申请在线填写，

材料拍照上传，法定代表人实名认证也可以通过

人脸识别完成，新的营业执照还可以邮寄。”

陈嘉武立刻回到公司打开了电脑，按照刚

拿到的操作指南开始了办理：

打开“广西数字政务一体化平台”，页面上

显著位置就是“高效办成一件事专区”。点开该

专区，企业迁移登记“一件事”、企业信息变更

“一件事”、信用修复“一件事”……每一项下，都

有“立即办理”按钮，还有详细的操作指南。

点击“立即办理”，输入迁入地址、迁移原

因等；拍照上传公司营业执照等材料；由公司

法定代表人做人脸识别……最后点击“提交”。

为了让群众能在网上“高效办成一件事”，

广西将各类“一件事”事项，集成到“广西数字

政务一体化平台”。群众只需登录这个平台，

就能自行完成申请。同时，广西还推动高频电

子证明材料实现网上申请、审批、开具、领取。

相关材料可以拍照上传，后台认证。“借助平台

的支撑能力，可以实现‘企业线上提交、我们后

台审核’，达成‘全程不见面’办理。”广西壮族

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注册处副处长莫

艾说。

“ 操 作 全 程 不 到 一 个 小 时 ，快 得 出 乎 意

料！”陈嘉武脸上掩不住兴奋。

更“出乎意料”的是后台办理的效率：提交

信息一天后，公司负责人收到了通知短信，相

关部门已经将景兴公司的材料审核完毕，企业

跨区域迁移办理完成。又过了两天，位于北海

铁山港临港新材料产业园区的新公司，收到了

邮寄来的崭新的营业执照。

“一处办”——
从分别申请、提交多套

材料，变为“一表申请、一套
材料、一次申请、一次办结”

“说起企业几年前那次迁移，除了要反复

往返两地，更麻烦的是办理完公司注册地变更

登记后，相应的税务、社保等事项也要变更。”

黄振波说，例如迁移后，需要在原所在地方税

务机关办理税务清缴，公司因迁移产生名称变

化还要去公安机关重新办理公章备案。

“税务、公安、社保、公积金等，一个部门一

个部门地跑，我们 4 个工作人员花了 20 多天才

办理完成。”陈嘉武回忆说。

那这次还需要去不同部门逐个办理吗？

面对记者的疑问，陈嘉武再次打开了“广

西数字政务一体化平台”上的企业迁移登记

“一件事”办理界面。在这个界面办理注册地

迁移，可以同时勾选办理与企业迁移相关的其

他部门业务：税务信息、公积金信息、社保信

息、医保信息、刻章信息、银行信息。

“勾选以后，一旦迁入地审核通过，税务信

息、公积金账户、社保账户等信息就会同步更

新完成。”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 登 记 注 册 处 三 级 调 研 员 诸 葛 萍 介

绍，通过各有关部门的协同配合，

实现由多部门分别申请、提

交 多 套 材 料 ，变 为“一

表 申 请 、一 套 材

料、一次申

请、一次办结”。

便利的背后，是广西推动不同部门

间“开门协作”“数据共享”的结果。近年

来，广西持续推动各部门打破数据壁垒，

实现政务服务事项同数同源、同步更新、

同步发布。今年，广西完成了各有关单位

自建的政务服务事项管理系统和“广西数

字政务一体化平台”事项管理系统全面对

接，共同推动了企业跨区域迁移事项的“一

网办”、“一次办”乃至“一键办”。

“这次我们公司的跨区域迁移，我一个人，

两天时间就全部完成了！”陈嘉武开心地说。

“在广西推进企业跨区域迁移登记‘一件

事’集中攻关试点工作中，联办部门由国务

院规定的 4 个增加到 7 个，联办事项由 8 项增

加 到 13 项 。 如 今 ，办 理 环 节

已由最初的 10 个压缩到 2 个，

申 请 材 料 由 16 份 精 简 至 4
份。”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副局长刘军说，下一

步，广西将进一步探索推进跨

省迁移、“个转企”等“一件事”

改革，为企业提供环节更少、

周期更短、流程更优的集成化

服务。

环节更少、周期更短、流程更优，从一次企业搬迁看广西积极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

企业迁移周期是如何缩短的
本报记者   金   歆

针对社会关注度较高的家庭暴

力证据标准问题进行明确，对推动

健全各部门协同的反家暴工作体系

作出规范……近日，公安部等九部

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家庭暴力告

诫制度贯彻实施的意见》，旨在进一

步发挥家庭暴力告诫制度的“警示

器”“缓冲阀”作用，有效预防和制止

家庭暴力。

家暴不仅侵害受害人个人合法

权益、影响家庭和谐，也对社会安全

稳定产生不良影响。近年来，随着

反家庭暴力法、修订后的妇女权益

保障法等法律的实施，更多受害人

敢于拿起法律武器。此外，针对反

家庭暴力法实施以来在实践中遇到

的难点、堵点，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全

国妇联、教育部、公安部、民政部、司

法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共同发布《关

于加强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贯彻实

施的意见》，并出台《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办理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适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精准对标家

暴受害人寻求司法救助时面临的急

难愁盼问题。法网越织越密，为惩

治家暴违法犯罪行为构筑起了坚实

法律防线。

“ 反 家 暴 无 禁 区 ，对 家 暴 零 容

忍，反家暴不问动机”，是立法的本

意所在，也是群众的共同心声。然

而，时下仍有一些受害者受“家丑不

可外扬”等思想的影响，不敢或不愿

向外界求助，导致家暴无法被及时

发现、及早干预。还有个别受害人

“以暴制暴”使自己身陷囹圄，也使

子女、家庭陷入困境。此外，一些人

对于什么情况算家暴、反家庭暴力

法保护的范围有多大，还缺乏足够

的了解。

克服这些薄弱环节，就要进一

步亮明国家禁止任何形式家庭暴力

的鲜明态度。一段时间以来，因酗

酒、吸毒、赌博等恶习而施暴等情节

恶劣的犯罪行为时有发生，有的案

件施暴手段残忍或者造成严重后

果，引发了群众的强烈愤慨。家庭

不应成为暴力的遮羞布。不久前，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一起反

家庭暴力典型案例，施暴人有赌博恶习，时常殴打、辱骂甚至持

剪刀捅扎妻子，还因不满妻子起诉离婚，实施报复杀人，人民法

院依法对施暴人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这一裁判，彰显了对严重

家暴犯罪坚决从严惩处的司法态度，也有力震慑犯罪，警示施暴

者和潜在施暴者，肆意践踏他人尊严、健康乃至生命必将受到法

律的严惩。

反家暴重在有效预防、及时干预和妥善保护，需要各单位各

部门积极参与、相互配合以及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对相关执

法部门来说，一方面要通过严格执法，让施暴人得到应有惩处；

另一方面，执法者更是普法者，要通过以案释法答疑解惑，让热

点事件成为反家暴的法治公开课，推动形成对家庭暴力零容忍

的社会氛围。不断厚植反家暴的法治土壤与社会土壤，让越来

越多的人敢于伸出援助之手，对受害人的支持更有力，实现消除

家庭暴力的目标就会更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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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江苏省常熟市辛庄镇张家桥村的

“大家讲莊·光影夜谈”议事会，阵阵乡音，十

分亲切。

“ 讲 莊 ”在 常 熟 方 言 里 是“ 聊 天 ”的 意

思。“喝喝茶”“讲讲莊”是很多常熟人的日

常。家长里短有矛盾，大伙儿有需要共同

解决的难题，坐下来“讲讲莊”，讲着讲着，

问题就找到了解决方法，心结便在无形中

被打开。

“我们宅基地由于地处集镇交界，夜间

的外来车辆较多，导致停车位不够”“有人这

几天夜里又违反村规民约，偷偷在绿化带种

菜”……

议事会的成员们围绕村庄长效管理、村

规民约履行、村民急难愁盼等问题热火朝天

地商讨着。

“小议事”是“讲莊”模式的核心，一张方

桌、三两板凳、几只自带的茶杯，便组成一个

个简单的议事点。“大家讲莊”就是这种议事

形式的代表。如今，在张家桥村，每个网格

都成立了志愿队伍和网格议事会，定期召集

村民，围绕他们日常关心的“百姓事”“身边

事”充分讨论、推动解决。

“讲莊”的形式，让民事民议、民事民决

融入乡村建设的全过程，群众也在议事协商

中，实现了从“让我干”向“我要干”的转变。

“初到洩水村，村里给我的第一印象就

是，好好的山水美景被搞得一团糟，河道里

满是淤泥，环境破坏十分严重。”虞山街道洩

水村党总支书记蒋雪峰说。

要真正改善乡村人居环境，群众的积极

参与配合必不可少。如何激发村民参与村

庄建设的热情？

村党组织想起了“讲莊”。以鲶鱼滩村

组宅基地为试点，通过“一户一方案”规划开

展“组团式”翻建，而大到道路的规划、宅基

的移位，小到建好后晾衣架和花箱的样式及

摆放位置，都在七嘴八舌的“讲莊”中得到

答案。

“每一项方案都是大家一起商定而来。

村民得到了实惠，实行起来也没有阻力。” 
蒋雪峰说。

村两委成员沈亦红说：“以前村里的闲

置空地乱种乱挖现象很多，对村居生态的破

坏十分严重。可怎么管，始终找不到大家都

认可的方案，许多村民也不配合。于是，我

们按网格组织代表进行‘讲莊’商议，让大家

发表意见。方案一次次调整，终于得到了村

民的一致认可。很快，我们变闲为宝，将闲

置 空 地 打 造 成 一 个 个 美 丽 菜 园 和 美 丽

果园。”

如今，“讲莊”还被应用在社会纠纷化解

上。常熟市组建了“老娘舅”“老法官”“老书

记”等调解队伍，同时按需邀请法律专业人

士，通过“讲莊”参与纠纷调解，真正实现矛

盾纠纷就地化解。

常熟市委社会工作部部长冯利明说，下

一步，常熟将总结“讲莊”经验，着力探索实

现村民自治的有效途径，让议事协商贯穿于

乡村治理的全过程、各环节，提升村民的主

人翁意识，让基层治理更加有效、更有活力。

江苏常熟探索让议事协商贯穿乡村治理全过程

聊天议事解难题
本报记者   张   璁

图①：在广西壮族自治

区政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向群众介绍办事流程。

宁佐添摄   
图②：广西北港景兴金

属材料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

作业场景。 徐榕羚摄   
图③：广西桂林荔浦市

青山镇冬日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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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督管理局

近年来，真人驱动型虚拟主播进入网民视野，受到年轻人喜

爱。如果主播违约停播，虚拟形象产生损失，主播应承担多大程

度的责任？日前，全国首起虚拟主播形象损失纠纷案宣判。

【案情】声线甜美、伶俐可爱的史某与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签订《虚拟主播签约合同》，约定史某于指定平台使用公司为史

某提供的虚拟形象开展直播，公司对直播账户享有管理权。合

同还约定了史某每月最少直播时间和开播天数，如主播单方面

提前解约构成根本违约，需支付违约金。

合约期内，因史某长达 3 个月未直播，且经多次提醒仍不直

播，公司向史某发送违约通知，明确解除合同并要求史某支付违

约金 4 万余元、虚拟形象损失 1 万余元。双方协商无果，公司诉

至法院。

法院经审理认为，史某违约事实明显，应承担相应违约赔偿

责任。但合同约定违约金数额过高，应酌情调整，判决双方合同

解除，史某向公司支付违约金 6200 元。

【说法】民法典规定，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

定的，依照其规定。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人民

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予以适当减少。

法院审理认为，案涉虚拟形象属虚拟财产，受法律保护，史

某擅自停播应承担违约责任。本案涉及真人驱动型虚拟主播，

主播与虚拟形象是否具有“身份同一性”直接影响损失范围。本

案中，虚拟形象使用不依赖史某面部特征、姿态、表情，更换自然

人也可完成对形象的驱动，直播内容未体现主播独特的表演方

式，且在粉丝数量、打赏用户集中程度等方面均无法表现出粉丝

受众对主播的高度黏性。虚拟形象与史某不具有“身份同一

性”，具备复用价值。公司复用虚拟形象需重新运营，曝光频率、

IP 活性必然有所降低，使用价值也存在贬损。综合考量虚拟形

象使用价值及违约行为对虚拟形象价值的贬损，法院酌定因史

某违约所造成的直接损失为 4000 元。

就预期利益损失而言，法院参照已履行期间的月均已获收

益，结合合同内容、期限及双方履行情况，酌定公司对虚拟形象

的复用采取措施的合理期间为 3 个月，后续损失扩大期的可得

利益损失不可归咎于史某。据此，法院计算出公司可得利益损

失的合理参照范围为 1610 元。

综合考量守约方实际损失、预期利益损失，同时兼顾对违约

方的惩罚性因素，法院认为，合同约定违约金数额过高，酌情调

整为 7000 元，同时扣减公司未向史某发放的直播收入，判决双

方合同解除，史某应向公司支付违约金 6200 元。

（案例来源：最高人民法院，本报记者魏哲哲整理）  

虚拟形象产生损失
违约主播如何担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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